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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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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法学院有完整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

体系，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已设国际法、

民商法、刑法、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诉讼法和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设立一级学科硕士点（已设除军事法学外的其他九个二级

学科硕士点），建有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在全球 QS 法学排名中，我院自 2016 年以来，连续跻

身全球第 51-100 位；与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 48

所海外大学有学生交流，与美国西北大学、德国法兰克福

大学等 15 所海外院校有双硕士项目合作，合作范围广泛，

声誉卓越。

法学院师资队伍人才队伍稳定，结构合理。实行人才

引进和师资招聘并行，加大引进力度，完善师资招聘程序，

不断挖掘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人才，优化结构统筹实际需

求，吸引各类师资人才。截至 2021 年底，学院专任教师 54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28 人，副高级职称 17 人，其中入选

国家级人才项目 3 名，教育部人才支持计划 3 名，全国杰

出中青年法学家 1 名；入选市级人才项目 7 名，上海优秀

青年法学家 8 名，担任国家级研究会副会长 6 名，上海市

市级研究会副会长 1 名，上海市各研究会会长 2 名。同时

学校聘任国际法院薛捍勤法官为名誉教授，聘任前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高锐博士为兼职教授，参与和

指导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学院聘任兼职教授 5 人和实务导

师 170 人，开设多门实务课程，并通过定期交流和参访等

活动进行法律硕士的实务技能训练。邀请美国、德国、加

拿大、新加坡等海外合作院校和实务机构的访问教授 8 名

开设课程或专题系列讲座。此外，学院 9 名师资博士后均

参与教学和指导学生工作。

法学院



立足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造就一流高层次人才，

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建立健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

程的分流退出机制，学校制定了《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培

养分流退出实施办法》，严抓培养全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

1. 生源质量不断改善

通过创建实质性学术评价机制、优化程序安排，实现

对博士候选人更为严格和个性化的遴选。积极推进卓博计

划，关闭非脱产攻读博士生通道。

2. 培养环节不断优化

全面修订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和培养方案，强化实务

课程建设与实务教学，强化与实务机构的联合培养，加强

学术论文的系统化训练，严格执行中期考核制度，制定研

究生课程思政建设计划，推进实务型、研讨型、全英文系

列教材建设。

3. 学位授予更加严格

优化博士学位论文申请与内审制度，严格落实学院层

面盲审与抽检奖惩机制，制定《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论文院内匿名评审规则》《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申请

流程》《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申请流程》《复旦大学

法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处理方案》等。实施奖优惩戒，

加强学位论文的压力传递与激励反馈，从学院层面对学位

论文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1. 推进交叉融合，改革课程体系

基于新文科建设时代要求，立足复旦学科齐全优势，

推进交叉融合与专业深入并进。设立教育法、金融法、人

权法博士培养方向；建设实体法与程序法贯通课程、跨学

科前沿讲座课程；鼓励引导研究生跨学科修读课程、课程

共享，合理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2. 理论实践对接，建设实务课程

面向实践需求，全面推进实务教学。设立专职实务教

学岗位；加强案例课程建设；与法院、仲裁机构、律师事

务所和企业等实务机构合作，设立实践基地 22 家；实务导

师 50 余名开设实务课程 23 门；总结实务教学成果，即将

推出实务教材第一批 7 种。

3. 拓展国际教学，传播中国法治

以“中国商法”LLM 项目（2010 年起）为主要平台，

开设全英文课程 38 门，部分课程聘请海外专家授课，促进

师生国际交流；疫情期间，通过线上授课，坚持 LLM 项目

教学，传播中国法治声音；LLM 毕业生已在行业中崭露头角；

策划中国商法全英文系列教材，第一批 6 种已在编写中。

4. 以学生为中心，改革教学方式

基于已建设的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经验，结合案例和



实践性教学，推广翻转课堂等教学经验；利用学院内外资

源，举办教学方法交流活动；总结和推广 20 余门研讨型课

程经验，编辑研讨型教学系列阅读资料，第一批 11 种已在

编写中。

5. 严控流程管理，健全质量评价

强化研究生中期考核，增设学科经典文献阅读与口试

要求；设立研究生论文全盲审、博士论文内审制度；加强

预答辩的修改反馈机制。发挥教指委作用，结合全面课程

思政要求，把思想性作为评价重要标准，由教学督导组开

展评估。教学和评价情况分别纳入教师工作量计算和绩效

考核，作为评价和晋升重要内容；设立年度教学优秀奖和

教学之星，鼓励教学创优。


